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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起恢復機關負擔補充保費提撥



給付超過一定金額之個人代扣款-補充保費

• 條件

1. 所得類別50薪資所得:單次金額超過基本工資(112年為26,400元)，

且未於本校投保健保者。

2. 所得類別9B執行業務所得:單次金額超過2萬元。(不論是否在校投保

健保)

3. 符合者須扣給付總額之2.11%補充保費。



給付超過一定金額之個人代扣款-所得稅

• 條件

1. 所得類別50薪資所得:單次金額超過86,000元，代扣5%所得稅。

2. 所得類別9B執行業務所得:單次金額超過2萬元，代扣10%所得稅。





印領清冊登打注意事項



印領清冊登打注意事項

1. 投保單位:非本校公保人員者，均請選擇勞保。

2. 非校內教師職員者，均請登錄戶籍地址。

3. 受領人與存摺請完全相符(本人帳戶&姓名相符)

EX.存摺上為王瑪莉Mary Wang。

4. 首次支付者建議附上存摺影本。



給付外籍人士

1. 境外人士所得稅扣繳規則較為繁複，如屬校外人士，送件時請務必

檢附其居留證影本，短期入境者請提供護照資料頁影本。

<如何判斷是外國人-證號第1個數字不是1/2(男/女)的就是外國人>

2. 如屬校內專任、專案教師免附居留證，學生請附學生證。

3. 給付予校外外籍人士前可先來電確認。


